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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 

投 标 文 件 

 

 

工程名称：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港商贸物流园区起步项目（一

期）B 区一期主体工程施工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浙江中富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2026   年  5  月   25  日 

 

  



资信标要求一览表（如有） 

序号 
资信要素名

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企业资质 提供投标人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 

2 
同类工程业

绩 

提供投标人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至本项目截标之日止，在全国范围内已

完成竣工验收的同类工程业绩（业绩时间以竣工验收报告中载明的竣工验

收合格日期为准）。 1、同类工程业绩为物流、仓库、工业类施工项目，

主要结构类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或钢-混凝土混合

结构项目施工业绩。 2、提交材料中需有文字、图片或图纸明确表明该项

目业绩为物流、仓库、工业类施工项目，主要结构类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或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或钢-混凝土混合结构施工项目。如为装配式结构，

须提供图纸或相关证明材料。 3、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中工程名称不一致，

还需提供更名的相关证明材料。 4、提供材料应包含合同关键页（应包括

工程内容规模页、签约合同额页、签字盖章页等）、竣工验收证明等材料。

上述材料须体现项目名称、建筑面积、结构类型、竣工验收合格时间、合

同双方盖章。如材料不能证明或体现相关指标参数的，投标人还需提供由

发包人出具的可证明相关指标参数的材料。 5、提交业绩超过 5项的，按

投标文件排序或排列顺序选择前5项，在满足同类工程业绩要求的情况下，

业绩顺序请按建筑规模从大到小进行排序，请投标人优先提供装配式结构

的同类业绩。 6、投标人需将提供的证明文件关键内容用红色方框明确，

且关键信息须清晰可辨；未按要求提供或提供不清晰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

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3 
拟派项目经

理情况 

1、提供拟派项目经理的职称证书、资格证书、注册执业证书扫描件；投

标人在招标公告发布（不含当月）前 6个月为其连续缴纳的社保证明扫描

件（社保部门网页或窗口打印均可），执业证书的需注册在投标人公司。 

2、提供拟派项目经理（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至本项目截标之日止，以获

奖证书或获奖文件通知载明时间为准）以施工项目经理身份主持完成工程

项目的获奖情况。 注：（1）提供拟派项目经理作为施工项目经理获奖项

目的获奖证书或获奖文件通知，以及竣工验收报告（须体现项目经理姓名



和职位）。 （2）提供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国

家优质工程奖、省级优质工程奖、省级优质结构工程奖相关奖项。 （3）

提交奖项超过 1项的，按投标文件排序或排列顺序选择第 1项。 3、提供

拟派项目经理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至本项目截标之日止，以施工项目经

理身份主持完成竣工验收的同类工程业绩（业绩时间以竣工验收报告中载

明的竣工验收合格日期为准）。 注：（1）同类工程业绩是指物流、仓库、

工业类施工项目，主要结构类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或钢-混凝土混合结构项目施工业绩。（2）提交材料中需有文字、图片或

图纸明确表明该项目业绩为物流、仓库、工业类施工项目，主要结构类型

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或钢-混凝土混合结构施工项目。

如为装配式结构，须提供图纸或相关证明材料。 （3）提供材料应包含施

工许可证、合同关键页（应包括工程内容规模页、签约合同额页、签字盖

章页、拟派项目经理在该业绩中的姓名及职位等）、竣工验收报告（应体

现项目经理姓名及职位）等材料。上述材料须体现项目名称、建筑面积、

结构类型、竣工验收合格时间、合同双方盖章、拟派项目经理担任项目经

理岗位；如上述材料不能证明或体现拟派项目经理担任项目经理岗位及其

他相关指标参数的，投标人还需提供由发包人出具的可证明拟派项目经理

担任项目经理岗位或相关指标参数的材料。 （4）提交业绩超过 2项的，

按投标文件排序或排列顺序选择前 2项，在满足同类工程业绩要求的情况

下，业绩顺序请按建筑规模从大到小进行排序，请投标人优先提供装配式

结构的同类业绩。 4、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中工程名称不一致，还需提供

更名的相关证明材料。 5、投标人需将提供的证明文件关键内容用红色方

框明确，且关键信息须清晰可辨；未按要求提供或提供不清晰或证明材料

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4 

拟派项目团

队情况（不

含项目经

理） 

提供项目团队成员名单，其中团队须包含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

负责人、造价负责人等。 （1）提供拟派项目团队成员的履历、职称证书、

资格证书、注册执业证书等扫描件，投标人在招标公告发布（不含当月）

前 6个月为其连续缴纳的社保证明扫描件（社保部门网页或窗口打印均

可）。提供执业证书的，需注册在投标人公司。 （2）同一人员不得兼任

其他项目岗位。 （3）技术负责人提供建筑施工专业职称证书、注册建造



师资格（建筑工程专业）等证书。质量负责人提供相关专业职称证书。安

全负责人提供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造价负责人提供一级造价工程师证

书。 （4）投标人需将提供的证明文件关键内容用红色方框明确，且关键

信息须清晰可辨；未按要求提供或提供不清晰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

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1、企业资质 

（一）企业基础信息情况表 

 



 

  



（二）建设工程不转包挂靠承诺书 

 



 



（三）工程技术要求承诺书 

 



 

  



（四）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 

 

  



 

  



（五）投标人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表 

 



 

  



 

 

  



 

 

 

 

 

 

 



 

 

  



（六）投标人代表身份证明文件及相关承诺书 

 



 

  



 



 

  



6.3 投标人代表承诺书 

 
  



6.4 投标人承诺书 

 

  



2、同类工程业绩 

提供投标人已完成竣工的全国范围内同类工程业绩 

（数量上限为 5 项） 

投标人名称：浙江中富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工程名称 竣工验收时间 项目类型 
项目规模 

（建筑总面积） 
结构类型 

是否为装配式

结构 

1 

鑫和精密电子

科技项目 1-3

号厂 

2022.10.21 厂房 
121504.70 平方

米 
框架结构 否 

2 

大能环保技术

研发及智能制

造总部项目 1-9

号厂房、10 号

宿舍楼、11 号

地下室 

2024.1.2 厂房 
111641.24 平方

米 
框架结构 否 

3 

浙江晶盛联合

创新产业园项

目 

2023.6.26 厂房 109022 平方米 框架 否 

4 

浙江晶盛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

品盛产业园三

期土建项目 

2023.8.10 厂房 98112.40平方米 框架 否 

5 

浙江美晶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

司半导体级石

英坩埚产业园

项目-1#综合厂

房、2#生产厂

房、3#生产厂

房、门卫、废水

站、丙类仓库 

2024.4.13 厂房 74678.58平方米 框架 是 

注： 

1、时间为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至本项目截标之日止，业绩时间以竣工验收报告中载明的竣工

验收合格日期为准。 



2、同类工程业绩为物流、仓库、工业类施工项目，主要结构类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混凝

土组合结构或钢-混凝土混合结构项目施工业绩。 

3、提交材料中需有文字、图片或图纸明确表明该项目业绩为物流、仓库、工业类施工项目，主

要结构类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或钢-混凝土混合结构施工项目。如为装配

式结构，须提供图纸或相关证明材料。 

4、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中工程名称不一致，还需提供更名的相关证明材料。 

5、提供材料应包含合同关键页（应包括工程内容规模页、签约合同额页、签字盖章页等）、竣

工验收证明材料。上述材料须体现项目名称、建筑面积、结构类型、竣工验收合格时间、合同

双方盖章。如材料不能证明或体现相关指标参数的，投标人还需提供由发包人出具的可证明相

关指标参数的材料。 

6、提交业绩超过 5项的，按投标文件排序或排列顺序选择前 5项，在满足同类工程业绩要求的

情况下，业绩顺序请按建筑规模从大到小进行排序，请投标人优先提供装配式结构的同类业绩。 

7、投标人需将提供的证明文件关键内容用红色方框明确，且关键信息须清晰可辨；未按要求提

供或提供不清晰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鑫和精密电子科技项目 1-3 号厂 

 





 













 















 















 















 

  



大能环保技术研发及智能制造总部项目 1-9 号厂房、10 号宿舍楼、11 号地下室 

 



 













 













 























 

  



浙江晶盛联合创新产业园项目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品盛产业园三期土建项目 

 



 



 













 











 

  



浙江美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级石英坩埚产业园项目-1#综合厂房、2#生产

厂房、3#生产厂房、门卫、废水站、丙类仓库 

 













 





































































































































 

  



3、拟派项目经理情况 

拟派项目经理资格情况 

提供拟派项目经理的职称证书、资格证书、注册执业证书扫描件；投标人在招标公告发布（不

含当月）前 6个月为其连续缴纳的社保证明扫描件（社保部门网页或窗口打印均可），执业证

书的需注册在投标人公司。 

 

 

 



 



 



 



 



 



 



 



 



 

 

 

  



拟派项目经理获奖情况 

投标人名称：浙江中富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奖项 

级别 
奖项名称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机构 查证网址 

1 / / / / / / 

注： 

提供拟派项目经理（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至本项目截标之日止，以获奖证书或获奖文件通知载

明时间为准）以施工项目经理身份主持完成工程项目的获奖情况。 

（1）提供拟派项目经理作为施工项目经理获奖项目的获奖证书或获奖文件通知，以及竣工验收

报告（须体现项目经理姓名和职位）。 

（2）提供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国家优质工程奖、省级优质工程奖、

省级优质结构工程奖相关奖项。 

（3）提交奖项超过 1项的，按投标文件排序或排列顺序选择第 1项。 

（4）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中工程名称不一致，还需提供更名的相关证明材料。 

（5）投标人需将提供的证明文件关键内容用红色方框明确，且关键信息须清晰可辨；未按要求

提供或提供不清晰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拟派项目经理业绩情况 

投标人名称：浙江中富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工程名称 
竣工验收时

间 
项目经理 项目类型 

项目规模 

（建筑总面

积） 

结构类型 
是否为装配

式结构 

1 
潘天寿艺术中

心工程 
2024.1.27 何国海 工业 

31417.12

平方米 
框剪 否 

2        

注： 

提供拟派项目经理以施工项目经理身份主持完成竣工验收的同类工程业绩（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至本项目截标之日止，业绩时间以竣工验收报告中载明的竣工验收合格日期为准）。 

注：（1）同类工程业绩是指物流、仓库、工业类施工项目，主要结构类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或钢-混凝土混合结构项目施工业绩。 

（2）提交材料中需有文字、图片或图纸明确表明该项目业绩为物流、仓库、工业类施工项目，

主要结构类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或钢-混凝土混合结构施工项目。如为装

配式结构，须提供图纸或相关证明材料。 

（3）提供材料应包含施工许可证、合同关键页（应包括工程内容规模页、签约合同额页、签字

盖章页、拟派项目经理在该业绩中的姓名及职位等）、竣工验收报告（应体现项目经理姓名及

职位）。上述材料须体现项目名称、建筑面积、结构类型、竣工验收合格时间、合同双方盖章、

拟派项目经理担任项目经理岗位；如上述材料不能证明或体现拟派项目经理担任项目经理岗位

或相关指标参数的，投标人还需提供由发包人出具的可证明拟派项目经理担任项目经理岗位或

相关指标参数的材料。 

（4）提交业绩超过 2项的，按投标文件排序或排列顺序选择前 2项，在满足同类工程业绩要求

的情况下，业绩顺序请按建筑规模从大到小进行排序，请投标人优先提供装配式结构的同类业

绩。 

2、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中工程名称不一致，还需提供更名的相关证明材料。 

3、投标人需将提供的证明文件关键内容用红色方框明确，且关键信息须清晰可辨；未按要求提

供或提供不清晰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潘天寿艺术中心工程 

 









 



 



4、拟派项目团队情况（不含项目经理） 

拟派项目团队情况 

序

号 
岗位 姓名 专业 职称 执业资格 备注 

1 项目经理 何国海 建筑工程 高级工程师 一级建造师  

2 技术负责人 钱建军 
建筑工程

（施工） 
高级工程师 /  

3 电气工程师 胡朝华 电气 工程师 /  

4 安全负责人 沈红梅 工程管理 工程师 /  

5 质量负责人 陈冰 土建 工程师 /  

6 造价负责人 李雷 土木建筑 / 一级造价师  

7 安全员 祝立文 / / /  

8 劳资专管员 马秋芳 / / /  

9 施工员 杨策红 土建 / /  

10 资料员 朱佰清 / / /  

注： 

（1）提供拟派项目团队成员的履历、职称证书、资格证书、注册执业证书等扫描件，投标人在

招标公告发布（不含当月）前 6个月为其连续缴纳的社保证明扫描件（社保部门网页或窗口打

印均可）。提供执业证书的，需注册在投标人公司。 

(2)同一人员不得兼任其他项目岗位。 

(3)技术负责人提供建筑施工专业职称证书、注册建造师资格（建筑工程专业）等证书。质量负

责人提供相关专业职称证书。安全负责人提供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造价负责人提供一级造价

工程师证书。 

（4）投标人需将提供的证明文件关键内容用红色方框明确，且关键信息须清晰可辨；未按要求

提供或提供不清晰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1.项目经理：何国海 

 

 

 



 



 



 

 

 

 

 

 

 

 

 



 



 



 



 



 



 

 

  



2.技术负责人：钱建军 

  

 

 



 



 



 



 



 



 

  



3.电气工程师：胡朝华 

  

  



 

 

  



4.安全负责人：沈红梅 

 



  



  



 

 

  



5.质量负责人：陈冰 

 



  



  



 



 



 



 



 



 

 

  



6.造价负责人：李雷 

  



 

  



 

  



7.安全员：祝立文 

 



 

  



8.劳资专管员：马秋芳 

 



 



 



 



 



 



 

  



9.施工员：杨策红 

 



 

  



10.资料员：朱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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